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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届会议  第七十一年 

议程项目 34(a) 

预防武装冲突 
 

 

  2016 年 7 月 29 日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

书长的信  
 

 我们谨通知你，2016 年 6 月 21 日，安全部门改革之友小组共同主席斯洛伐

克和南非主持了一次高级别对话，讨论为中非共和国安全部门改革的优先事项提

供支持。这次活动是与联合国机构间安保部门改革工作队及其秘书处、维持和平

行动部安全部门改革股合作举办的。活动邀请了中非共和国、联合国中非共和国

综合稳定团和主要的多边伙伴(包括联合国、欧洲联盟和世界银行)，及双边捐助

者参加。 

 我们荣幸地向你介绍这次高级别活动的成果，并随函附上共同主席的声明

(见附件)，其中着重提及我们的审议工作所产生的建议。 

 请允许我们对维持和平行动部和安全部门改革股的辛勤工作表达真诚的谢

意和赞扬。安全部门改革之友小组仍然致力于支持联合国加强其在安全部门改革

中的作用及其开展安全部门改革支助进程的方法。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七十届会议议程项目 34(a)下的文件和安全理

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常驻代表  

弗兰蒂谢克·鲁日奇卡(签名) 

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常驻代表  

杰里·马特吉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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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7 月 29 日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

书长的信的附件  
 

共同主席的声明  

讨论为中非共和国安全部门改革的优先事项提供支持的高级别对话  

导言 

 安全部门改革之友小组共同主席斯洛伐克和南非主持了一次高级别对话，讨

论为中非共和国安全部门改革的优先事项提供支持。这次对话是与联合国、机构

间安全部门改革工作队及其秘书处、维持和平行动部安全部门改革股合作举行的，

对话为中非共和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之间就这一重要领域开展讨论而提供了平台，

并推进了安全理事会第 2151(2014)号决议的执行，该项决议对国际上支持国家安

全部门改革规定了指导原则。对话分两个部分举行。高级别部分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这项活动汇集了中非共和国政府代表、秘书长特别

代表和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中非共和国特派团(中非稳定团)负责人，以及

主要合作伙伴，包括联合国、欧洲联盟、世界银行、非洲联盟和双边捐助者。对

话的专家会议部分于 6 月 22 日举行，它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机会，以推进前一天

在纽约会议上确定的主题，其特别重点是国家当家做主的关键要素及这方面国家

责任和政治共识的重要性。 

 对话注重两大优先事项。首先，发言者考量了国家安全部门改革进程中实现

持久和平及防止再次陷入冲突目的的必要因素。其次还特别关注到安全部门机构

进行即刻和长期的改革的必要性，这些部门包括警察、宪兵、军队和相关的文职

控制和监督机构。另外，还指出了地方社区及其切实参与提供安全环境和履行其

民主监督作用的能力。 

意见 

 整个高级别部分对话中均强调指出，安全部门改革是防止重新陷入冲突的重

要途径，并为此强调有必要对安全部门改革采取战略性方法，包括三大关键要素： 

 1. 设置一项关于安全部门的国家政策和治理框架 
 

 鉴于各种挑战的规模及安全部门面临的需求，必须采取长期战略方式，才能

管理安全部门的改革进程。对此，安全部门改革政策框架应规定安全部门改革的

承诺，对此并达成一个共识，即如果不能逐步落实这一框架，重新陷入冲突的可

能性就将增加。 

 这类国家安全政策将包括为建立一个可行的安全部门治理框架而采取的具

体步骤。加强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的责任追究，为议会和当地社区/民间社会建立

适当的机制和工具以行使监督工作，这些将极为重要。建立民主治理制度的重要

http://undocs.org/ch/S/RES/215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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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是必须启动并持续开展协商，商定对安全工作的权力下放和区域/地方行政当

局管理的适当方式，作为权力下放的机制，以及将国家权力可持续地扩展到班吉

以外范围的手段；联合国支持冲突后环境中的安全部门改革表明，政治领导人与

军事领导人之间分权的进程是文职控制和监督的前提条件，但也往往是一个缓慢

和渐进的进程。因此，在冲突刚结束时，武装团体的领导人可能认为一体化是一

种保障政策，以及确保立即参与冲突后政治进程的工具。为了避免建立庞大而最

终不可持续的武装部队，关于安全部门综合问题的对话从一开始就应超越军事一

体化的范围，为全国各地形成安全治理奠定基础。 

 进展指标可包括：按照商定的目标和原则、包括在中非共和国班吉民族和解

论坛期间商定的目标和原则来领导改革进程的政治问责制；根据族裔、区域代表

性、性别和宗教情况来扩大武装部队和国内安全部队内部的代表性；在国家安全

工作的协调和政策制定中作出切实有效的决策，以此作为改革安全部门政治意愿

的一个指标，在协调结构中设立一个专门的监测和评价功能，从而得以进行侧重

其影响的评价，并加强地方社区参与安全部门的政策制定和决策工作。 

 2. 为安全机构(特别是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宪兵和警察)的有效运作、敬业精神

和内部问责制奠定基础 
 

 为适当调整安全部门的规模确定并采取切实步骤，以此作为实现可持续性和

专业精神的前提。此外，在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警察和宪兵各方之间的作用与

责任中划定适当而明确的界线，并采取显著的步骤来表明发挥商定的作用。为军

警人员颁布一项行为守则，并支持实施这一守则，作为加强与公民间信任的一种

手段，并作为培养内部问责制和专业精神文化的机制。设立监察主任的职能并增

强其办事处的权能，这将是一个重要的正确的步骤。实施一个警察发展方案，将

眼下的重点放在恢复和装备警察和宪兵的培训机构之上。 

 3. 在相互问责框架内(契约)内加强国际上向国家安全部门改革进程提供的支助、

包括中非稳定团的支助 
 

 应在政府和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问责制框架内纳入安全部门改革关键指标，

以协助向明确界定的本国目标分配提供国际支助。应由一个得到本国领导的捐助

者协调机制来促进支持的一致性。其第一步是，政府需要阐明需求，并确定其供

资战略，包括从国内资源供资的战略。 

 国际支助得到切实协调的绩效指标可包括政府以透明和可预测的方式与捐

助者和合作伙伴交往的例证，据此建立对改革方案的信任并维持国际支持。 

后续行动 

 这次关于为中非共和国为安全部门改革关键优先事项取得支持的高级别对

话确认，重要的工作是须建立专门的空间，来交流和讨论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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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迫的挑战和安全部门改革的机会。为了协助执行即刻的安全部门改革优先事项，

以此作为在中非共和国维持和平、实现恢复的基础，我们表示决心： 

 向安全理事会和建设和平委员会提交本共同主席的声明 

 将这一共同主席声明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以便分发给联合国有关机构

和部门 

 请高级别对话联合主席得到一份关于本活动的详细报告，包括专家一级

的讨论记录 

 鼓励利用本文件中所载的意见，来指导制定对中非共和国安全部门改革

的全面支助计划，以便在即将在布鲁塞尔将举行的捐助者会议上介绍 

 召开一次安全部门改革之友小组的讨论会，以追踪讨论报告中所载建议

的执行情况，由此确保国际社会继续支持中非共和国安全部门的改革进

程 

 我们遵循安全理事会第 2151(2014)号决议，鼓励秘书长参考所讨论的具

体目标和指标，对安全部门改革执行情况作出全面的报告，特别是提请

理事会注意任何可能破坏实现改革前景的新事态，因为这些事态可能增

加重新陷入冲突的风险。 

 

http://undocs.org/ch/S/RES/2151(2014)

